
上海市司法局
上 海 市 律 师   △ （ 曲 ）
    Z专

沪司发政[2010] 48号

    关于开展“东方大律师’’

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’’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司法局，各区县律师工作委员会：
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，着力宣传在服务

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服务世博，服务“四个中心’’建设工作中做

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律师，树立行业时代楷模，引领行业发展方

向，市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定于2010年8月至201 1年3月开展

第二届“东方大律师’’、2008-2010年度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’’评

选活动。

    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    -1-



彻 落 实 科 学 发 展 观 ， 贯 彻 落 实 新 修 订 的 《 律 师 法 》 ， 牢 固 树 立 社

会 主 义 法 治 理 念 ， 坚 定 不 移 地 做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律 工 作 者 ，

做 经 济 社 会 又 好 又 快 发 展 的 服 务 者 、 做 当 事 人 合 法 权 益 的 维 护

者 、 做 社 会 公 平 正 义 的 保 障 者 、 做 社 会 和 谐 稳 定 的 促 进 者 。 通 过

评 选 活 动 ， 推 选 出 新 时 期 “ 政 治 坚 定 、 法 律 精 通 、 维 护 正 义 、 恪

守诚信”的律师行业典范。

    二、组织机构

    （ 一 ） “ 东 方 大 律 师 ’ ’ 、 “ 上 海 市 优 秀 律 师 ” 评 选 活动 主 办 单 位

    上海市司法局

    上海市律师协会

    （二）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”评选委员会（附件1）

    由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、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、 市 公 安 局 、 市 司 法 局 、

市 社 会 科 学 院 、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、 上 海 政 法 学 院 、 市 律 师 协 会 等 有

关同志组成，共27人。

    （三）“东方大律师”评审委员会（附件2）

    由市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等有关同志组成，共9人。

    （四）评选办公室

    评 选 办 公 室 设 在 市 律 师 协 会 秘 书 处 ， 具 体 负 责 本 次 评 选 活 动

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
    三、评选名额

    “ 上 海 市 优 秀 律 师 ’ ’ 候 选 人 按 照 区 县 律 师 人 数 的 0.8%推 荐 ，

名额分配尾数按四舍五入计算（具体推荐名额分配见附件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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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次评选活动共评选出20名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”。

    评选出的20名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”将作为第二届“东方大

律师’’候选人，从中评审出10名“东方大律师’’。

    上述20位人选将与原获得全国优秀律师称号的律师共同成

为下一届全国优秀律师评选活动中市律师协会推荐的候选人。

    四、评选条件

    1、在本市注册并连续执业十年以上的执业律师（含十年）。

    2、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。

    3、曾获得过全国优秀律师及东方大律师荣誉称号的，不再

参加此次评选。

    五、上海市优秀律师评选条件

    1、坚持党的领导，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

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。

    2、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。

    3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行业责任感，注重维护律师形象，

积极参加维护社会稳定、化解信访矛盾工作及其他社会公益活

动。

    4、具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律师执业水平，在律

师业务领域内成绩显著：  (1)在某业务领域中是公认的专业骨

干；(2)在整个律师行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；(3)在群众中具

有较好的声誉。

    5、在服务上海世博会、服务上海“四个中心”建设方面表
    一3一



现突出，成效明显。

    六、评选程序和时间节点

    （一）筹备阶段（2010年8月）

    1、制定活动方案。

    2、下发通知，通过区县司法局、区县律师工作委员会和律

师事务所进行动员。

    （二）推荐阶段（2010年9月-10月）

    1、自荐：符合条件拟参评的律师填写《上海市优秀律师参

评申报表》（见附件4-1），由律师事务所审核同意后，连同其

他申报材料于2010年9月30日前提交本区县律师工作委员会

（上报所需材料见附件4）。

    2、 组 织 推 荐 ： 各 区 县 律 师 工 作 委 员 会 及 各 律 师 事 务 所 根 据

评 选 条 件 ， 均 可 提 出 推 荐 人 选 参 评 。 推 荐 单 位 需 填 写 《 上 海 市 优

秀 律 师 组 织 推 荐 表 》 （ 见 附 件 4-2） ， 连 同 其 他 申 报 材 料 于 2010

年 9月 30日 前 提 交 本 区 县 律 师 工 作 委 员 会 （ 上 报 所 需 材 料 见 附

件4）。

    3、 区 县 司 法 局 要 指 导 监 督 各 区 县 律 师 工 作 委 员 会 认 真 审 查

核实申报材料，所有参评律师应当签署《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”参

选承诺书》(见附件4-3)。

    4、 各 区 县 律 师 工 作 委 员 会 须 在 规 定 名 额 内 推 荐 本 区 县 律 师

候选人，推荐时间截至2010年10月30日。

    （三）评选阶段（2010年11月-2011年1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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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、审查（2010年1 1月上旬）

    评选办公室按照评选标准要求，对推荐律师进行审核，提出

相关意见。

    2、初评（2010年1 1月中旬-12月上旬）

    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”评选委员会通过查阅申报材料等书面审

核形式，细化评选标准，对推荐律师进行评分，通过分数高低确

定50位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’’候选人员名单（初评分数将进入终

评阶段，供评委参考）

    3、公示（2010年12月中旬）

    市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将通过上海司法行政网、东方律师网

或相关媒体对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’’候选人员进行公示，接受业内

外监督。

   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（从公示之日起算）。公示期间任何单

位和个人均有权对候选人员提出异议，评选办公室应认真做好异

议记录，确保异议记录详实完整，并对异议事项进行认真核实，

如经查实，即取消候选人员参评资格。

    4、终评（2010年1 2月下旬-2011年1月上旬）

    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’’评选委员会举行终评会议，所有候选人

员以现场问答的形式与评委进行互动，评委根据候选人员的实际

情况，参照初评及公示结果，并结合现场表现进行评分，最终以

总分高低评选出20位上海市优秀律师。

    5、东方大律师评审（2011年1月中下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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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东 方 大 律 师 评 审 委 员 会 在 听 取 政 法 系 统 及 社 会 各 方 等 业 内 外

意见的基础上，对20位荣获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”称号的律师进

行政治素质、业务素质等综合评审，最终评审出10位“东方大

律师”。

    （四）表彰和宣传阶段（201 1年3月）

    市 司 法 局 、 市 律 师 协 会 将 于 2011年 在 九 届 一 次 律 师 代 表 大

会 上 对 荣 获 “ 东 方 大 律 师 ” 、 “ 上 海 市 优 秀 律 师 ’ ’ 荣 誉 称 号 的 律 师

予 以 表 彰 ， 并 在 上 海 司 法 行 政 网 、 东 方 律 师 网 及 相 关 媒 体 上 进 行

宣传。

    七、注意事项

    1、评选通知下发之前，律师被投诉，尚未结案的，不得申

报，不得推荐。

    2、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，采取不正当手段，经查证属实

的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
    3、 参 加 本 次 评 选 活 动 的 律 师 ， 不 担 任 此 次 评 选 活 动 的 评 委 。

    4、参加此次评选活动的律师，不再参加2008-2010年度上

海市优秀青年律师、上海市优秀女律师评选活动。

    5、对评选出的“东方大律师’’和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”，如每

年 参 加 由 市 司 法 局 、 市 律 师 协 会 安 排 的 公 益 活 动 少 于 2次 （ 安 排

不足2次的除外）的，将撤销其“东方大律师’’或“上海市优秀

律师’’称号。

    6、 本 次 评 选 活 动 所 需 相 关 材 料 均 可 在 东 方 律 师 网 ： http： ／ 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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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．lawyers．org．cn／浏览并下载。

    联系人：曹频、杨小龙

    联系电话：64030000 -128/141

    地址：肇嘉浜路789号均瑶国际广场33楼

    邮编：200032

    E-mail:  cao—ping00@163. com

    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、“上海市优秀律师’’评选委员会名单

    2、“东方大律师’’评审委员会名单

    3、各区县推荐名额分配表

    4、申报推荐材料目录


